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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备案新规简评 

 

 

2016 年 9 月 3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决定》修改了四部法律
1
相关行政审批条款，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

外商投资企业和台胞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决定》将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届时“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监管模式”将由自贸区
2
试点实施推广到全国范围。 

在《决定》发布当日，商务部随即公布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22 日。作为《决定》的重要配套措施，《征求意见稿》也拟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概述 

《征求意见稿》全文五章三十五条，基本沿袭了在自贸区试行的外商投资备案管理框架
3
，贯彻

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协同监管的原则，内容主要包括： 

1. 负面清单外采用备案管理：对于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外商

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由“逐案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且备案并非外商投资企业工商登记

的前置条件。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是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备案机构（“备案机构”）。 

2. 适用企业范围： 

1) 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 

                                                      
1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经营企业法》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2
 即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 

3
 即商务部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发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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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澳台投资者设立的企业；  

3)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 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以及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企业。 

3. 备案的事项：分为企业设立备案和企业变更备案，其中需备案的企业变更事项包括外商投资

企业和投资者基本信息变更；股权（股份）、合作权益变更（包括股权质押）；合并、分立、

终止；外资企业财产权益对外抵押转让；中外合作企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中外合作

企业委托经营管理。 

4. 备案的办理时点灵活：备案要求以“后置型”为主， 

1)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备案手续可在设立之前（在名称预核后营业执照签发前）或营业执

照签发后 30 日内办理； 

2) 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的备案手续可在外商投资企业最高权力机构作出变更决议或决定后

30 日内办理； 

3) 该备案办法实施前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只需在发生变更事项后相应办理变更备

案手续即可，完成备案后其《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同时失效。 

5. 备案程序： 

1) 备案机构通过外商投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备案系统”）开展备案工作，外

商投资企业通过备案系统在线即可完成设立或变更备案手续； 

2) 信息填报完整、准确的，备案机构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通过备案系统发布备案

结果并在线通知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 

6. 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虽然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的事前审批被取消，但备案机构可采取

定期抽查、根据举报进行检查、根据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建议和反映的情况进行检查，以

及依职权启动检查等方式开展事中和事后的监督检查。同时，备案机构与公安、国有资产、

海关、税务、工商、证券、外汇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密切协同配合，加强信息共享。备案

机构在监督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有不属于本部门管理职责的违法违

规行为，应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7. 法律责任和后果：根据《征求意见稿》，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违反备案义务、在负面清

单内投资领域开展投资经营活动、或不配合监督检查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有

关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诚信状况的信息将记入商务部外商投资诚信档案系统，并通过商

务部外商投资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简评 

随着《决定》的通过和《征求意见稿》的发布，经过自贸区实践检验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监管模式”将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并已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倒计时。届时不涉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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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台胞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将由“逐项审批”转变

为规范化、便利化的备案管理模式，这对于占外商投资企业绝大数量的“鼓励类”和“允许类”企业

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以前审批制所固有的行政执法不确定性也能进一步降低。毫无疑问，这一举措

将更便利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设立企业的程序，有利于我国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从而

为外商营造更为自由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同时，这一变化也与正在进行的针对全国所有类型企业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相互契合，为实现外资准入首先需满足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满足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后依照国民待遇原则与内资企业实行同等待遇的思路打下第一步制度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和《征求意见稿》仍旧是在现行三资企业法的体系下导入负面清单监管

模式。联想到商务部于 2015 年 1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外

资法草案”），其在公布后即被赋予打破当下三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分散立法模式、引入包括负面清单

监管模式在内的一系列颠覆性的制度变革的历史使命。《决定》和《征求意见稿》“不破而立”在全

国范围内推行负面清单监管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率先对外资法草案项下的改革进行部分尝试，同时

这也意味着《外资法草案》中的一些关键规定（如 VIE 结构的合法性问题）可能仍存在争议或需要进

一步完善，短期内仍无出台时间表。但无论如何，目前阶段性施行负面清单监管模式，对重塑我国外

商投资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将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与之配套的外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即负面清单）应该也将在本月内很快问世并施行。届时《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退出历史舞台，但结合上海自贸区的实践，全国范围内施行的负面清单应该

与目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思路并无实质区别，外资准入领域可能仍无实质性拓宽。此外，

在外资法正式出台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如何与其他现有的一系列庞大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相衔接，

例如股权变更的规定、合并和分立的规定、股权出资的规定、外资并购的规定等等，还需实践中不断

完善，也会催生新的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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